南京广播电视大学开放教育课程开放专科

汽车专业(汽车维修方向)专业规则说明
一、培养规格与培养目标
专业培养规格：专科，两年制三年业余学习，最短学习年限不低于两年半。

面向“汽车后市场”，培养拥护党的基本路线，具有与本专业相适应的文化水平和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具备本专业的理论知识、实践技能和较强的实际工作能力，从事汽车维修、检测，德、智、体全面发展的高等技术应用型人才。

业务知识和能力方面：

1.能够分析和解决本专业一般的技术问题，具有处理一般常见故障的能力。熟悉汽车维修企业的生产过程，具有初步的企业生产和组织企业班组生产的基本能力。

2.能够阅读、翻译汽车说明书及维修手册等外文技术资料。

3.具有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、团队合作精神和客户服务意识。

4.具有安全生产、环境保护以及汽车维修、检测等方面的相关知识。

身体素质方面：身体健康、能精力充沛地工作。

二、课程模块设置

本专业共设置六个模块，分别是：公共基础课、专业基础课、专业课、专业拓展课、通识课、实践课。

三、课程设置

1．公共基础课

该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13学分，模块设置最低学分为13学分。

统设必修课：开放教育入学指南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概论、英语Ⅰ(1)、计算机应用基础、高等数学基础。

2．专业基础课

该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14学分，模块设置最低学分为20学分。

(1)统设必修课：汽车认识实训、汽车机械基础(A)、汽车电工电子基础及电路分析(A)。

(2)选修课：汽车文化、汽车专业资讯检索、汽车实用英语、钳工实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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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．专业课

该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24学分，模块设置最低学分为27学分。

(1)统设必修课：汽车发动机构造与维修(A)、汽车电器设备与维修(A)、汽车底盘构造与维修(A)、汽车发动机电控系统的结构与维修(A)、汽车故障诊断技术(A)、汽车维修质量检验(A)。

(2)选修课：汽车车身修复技术(A)、汽车涂装技术(A)。
4．专业拓展课

该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0学分，模块设置最低学分为11学分。

(1)统设必修课共0学分。

(2)选修课：汽车空调、汽车运用基础、二手车评估、专业证书课程。

5．通识课

中央电大设置统一的通识课程平台，所有开放教育专业适用此平台的课程；通识课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为2学分；通识课设置及通识教育是中央电大人才培养的特色之一，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具体措施，通识课模块课程不得免修免考；已取得电大毕业证书的学生，若再次注册学习电大相关专业，原修专业已注册过的通识课程，在新修专业中不得再次注册学习(在教务管理系统中此类课程将不能实现注册)和申请办理课程免修免考，此模块的毕业最低学分通过修读本模块的其他通识课程获得。

6．本专业实践课包括毕业实践(汽车维修)和技术总结(汽车维修)，统设必修，共10学分，由地方电大根据中央电大制定的实践环节教学大纲组织实施。该环节不得免修。

7．统设必修课程严格执行统一课程名称、统一课程学分标准、统一教学大纲、统一教材、统一考试。选修课中的统设服务课程和自开课程，中央电大将尽可能为地方电大提供多方面的教学支持服务。

8．课程实践环节成绩计入课程学习成绩，没有完成课程实践环节的不能取得课程学分。

9．专业规则表中各课程开设学期是根据专业知识结构提供的课程先修、后续关系确定的，供学生选课时参考。开放教育各专业所有统设必修课程首次开设后均实行全年滚动开设。

四、毕业规则

本专业各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依次是：

公共基础课：13学分

专业基础课：20学分

专业课：27学分

专业拓展课：11学分

通识课：2学分

实践课：10学分

本专业最低毕业总学分为90学分。本专业各模块最低毕业学分之和为83学分，各模块最低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之和为49学分。

五、课程说明(参照本专业教学计划文字说明中的课程说明)
